
一、投開票地點：
和慶里（一）投開票所
中和路168巷10弄37號1樓（大慶大城活動中心-會議室）
和慶里（二）投開票所
中和路168巷 10弄 37號 1樓（大慶大城活動中心 - 大廳）

注意

基隆市中山區和慶里第 21 屆里長選舉選舉公報

臺灣省基隆市第 21屆里長選舉，經定於中華民國 107 年 11 月 24 日（星期六）上午 8時起至下午 4時止舉行投票。茲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

法第 47條規定，將候選人所填之政見及個人資料刊登如下，候選人個人資料係依據候選人所填列資料刊登，如有不實，由候選人自行負責。

基隆市選舉委員會　編印

號次 相　　　片 姓　　　名 出生年月日 性別 出生地
推薦
之政黨

學　　歷 經　　　歷 政　　　　　　　　　　　　　　　　　　　　見

1 李詹淇 48年 1月 10日 男
臺灣省
基隆市

無
私立南山高級商
工職業學校

一、 �基隆火車站計程車聯誼
會會長

二、 �光宇機械廠股份有限公
司管理工程員

三、勝荏漁業有限公司輪機員
四、基隆市市議員楊石城助理

傾聽里民心聲、關懷里民所需：在和慶里居住 20 餘年，依然持續為本里付出，瞭解本里真正需要改善之問題：

交通方面：
一、 �解決本里停車位不足之問題，將極力爭取台電預定地興建立體停車場。
二、 �將人行道重新規劃內縮，使行駛道路更加暢通，以解決因雙邊停車造成車輛僅能單向行駛之情形，並改善

上下班尖峰時段之交通阻塞。

治安方面：
一、 �延續並加強本里夜間守望相助巡守隊之配備與組訓，充分發揮守望相助精神，落實警民連線通報系統。
二、 �增設 LED 照明燈及錄影監視系統，以達到社區治安零死角。

重視弱勢族群：
一、 �關懷本里獨居長者，照顧弱勢家庭兒童，提供免費餐飲服務及提供弱勢學童獎助學金。
二、 �提供優良師資針對新住民語言學習及弱勢學童課業做輔導。

提升生活環境品質：
一、 �聘用專任清潔團隊定期打掃各巷弄，優先針對活動中心及公車等候站加強清潔，以提升社區居民之整體生

活環境品質。
強化社區休閒：
一、 �活化本里活動中心，提供多樣化健身器材（汰舊換新），以提高里民使用頻率及改善里民活動的休憩空間。

社區學習成長：
一、 �向市政府爭取於本里開辦平價托兒所（公辦民營）。
二、 �提供免費法律諮詢服務，解決社區里民於法律方面之疑問。
三、 �成立社區學苑，並開辦多樣化進修課程，讓里民增廣視野，以達終身學習之目的。

2 陳嘉和 58年 3月 20日 男
臺灣省
基隆市

無 高職

憲兵學校預士 200 期
和慶里 26 鄰鄰長
大慶大城 G 區管理委員會主
任委員
大慶大城聯合會會長
104 年度好人好事代表
和慶社區發展協會總幹事
台灣安全保護協會理事長

1. �爭取台電預定地擴建臨時停車場，現有 51 個停車位，擴建延伸出增加 70 個停車位，共計
有 120 個停車位左右，可緩解停車問題

2. �將社區週邊許多私有空地，建議政府可獎勵地主依據「促參法」，協助地主興建大規模停
車場，完全解決大竿林地區停車問題。

3. �爭取將中和路 168 巷社區中央 12 米消防巷道納管，解決社區違停及交通亂象。
4. �爭取社區 164 巷大排水溝加蓋解決惡臭，增加綠美化及休閒空間，改善社區生活環境品質。
5. �為改善社區居住環境，定期進行修樹除草噴藥消毒工作，杜絕病媒蚊孳生源。
6. �結合慈善團體資源與愛心志工積極關懷里內弱勢家庭，永續辦理兒童課後陪讀班，雙薪家

庭免為孩子下課後的安全憂心。
7. �辦理老人每週一、三、五免費愛心午餐，重視社區獨居老人與失能老人居家服務。
8. �設立巷弄長照站（C 級）為社區老人預防照顧服務。
9. �協助里民各項社會福利申請補助作業。
10. �與郵局合作到社區設置「i 郵箱」提供里民 24 小時智慧化便民服務。

3 韓婉麗 50年 4月 28日 女 新北市 無

大直國小
內湖國中
華夏工業專科學
校應化組畢業
崇右技術學院經
營管理系畢業

永固造漆股份有限公司
柯達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國防部中國電影製片廠
台灣房屋股份有限公司
大慶大城 M 區公寓大廈管理
委員

1. �協調本里十四區管委會共同推展並建立綠地及社區活動中心共同管理規約，並向地方主管機關完成 
備查。

2. �依法規自各區遴選出管理委員並成立『社區活動中心管理委員會』，依管理主旨選任幹部使社區活動
中心管理組織化。

3. �對社區活動中心的各項設施實施建物安全檢查，開辦多元化的活動，透過管理創造收入，提升環境舒
適度，並增進里民對活動中心的使用率。

4. �設置綠化走廊，增設室外健身器材，美化大慶社區，創造煥然一新的景觀。
5. �協助各區巷道內監視器的設置與正常運作，巷弄增設噴霧裝置降溫。
6. �爭取增設停車場用地，共同規劃並執行改善各巷弄路口處違規停車問題。
7. �響應市府政策進行規畫並開辦社區 C 級長照。
8. �定期關懷弱勢家庭、獨居老人，里長代辦社福卡及社福卡展期服務。

4 簡阿文 46年 10月 28日 男
臺灣省
基隆市

無 高中

中 和 里 第 16、17、18、
19、屆里長
中和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
和慶愛心關懷協會理事長
社區冰箱食物銀行創辦人
大竿林福安宮土地公廟主任
委員

一、 �12 米道路雙邊花台拆除，人行道內縮 70 公分，改善後可雙邊停車，雙向車輛行駛。
二、 �大慶大城週邊開闢 300 個車位。
三、 �台電用地爭取以地換地變更用途。( 一 )1、2 樓興建多用途里民活動中心，兒童及老人活動場所

( 二 )3、4、5 樓興建立體停車場。
四、 �解決現有大慶活動中心，方案 ( 一 ) 招商有意願公司或財團購買或租用。

方案 ( 二 ) 徵求住戶同意地下各樓層打通，變更為停車場，供住戶停車使用。
五、 �13 弄計劃道路打通，連接七弄再通往中和路，改善交通。
六、 �爭取大竿林 303、307 公車增加班次。
七、 �每年區公所舉辦二次鄰長會議，將邀請十四區主委代表，各宮壇負責人參加。
八、 �設立國小、國中、高中品學兼優獎學金，以茲鼓勵。
九、 �里長事務費，用在急難救助，弱勢扶助，需要幫助的里民。
十、廣播系統使用之改善。

5 童鼎智 50年 8月 28日 男
臺灣省
基隆市

無
臺灣省立基隆高
級海事職業學校

1. 吉隆有線電視工程人員
2. 基隆市消防局義勇消防隊
中正分隊隊員

1. 推廣銀髮社團、傳承智慧經驗
2. 籌設社區人力銀行、媒介工作機會
3. 尋求加工廠、增加婦女家庭手工收入
4. 改善社區籃球場設備、運動不用往外跑
5. 協調閒置空地、增設兒童遊樂設施
6. 推動新住民聯誼會、解鄉愁、愛家園

和慶里（三）投開票所：
中和路168巷10弄37號2樓（大慶大城活動中心）
和慶里（四）投開票所：
中和路168巷 13弄 37之 1號（龍神廟）

二、投票時間、方法及投票應行注意事項請參閱背面。



選舉投票有關規定：

一、投票時間：民國 107 年 11 月 24 日（星期六）上午 8時起至下午 4時止。

二、選舉人資格：

中華民國國民年滿 20歲，即民國 87年 11 月 24 日（包括當日）以前出生，除受監護宣告尚未撤銷者外，
在各該選舉區內繼續居住 4個月以上，即民國 107 年 7月 24 日以前（包括當日）遷入設有戶籍，至民國
107年 11月 23日繼續居住者，有第21屆里長選舉投票權。【上開居住期間，在行政區域劃分選舉區者，
仍以行政區域為範圍計算之。但於選舉公告發布（107 年 8月 16 日含當日）後，遷入各該選舉區者，無選
舉投票權。】

三、選舉人投票應注意事項：

（一）投開票地點。
（二）�投票時攜帶本人國民身分證、印章及投票通知單；未攜帶投票通知單者，務請記住投票通知單上之號

碼，於領票時告知發票管理員。
（三）�選舉人應於規定之投票時間內到場投票，逾時不許入場，但已於規定時間內到場，尚未投票者仍可投

票。選舉人應一次進入投票所投票，離開投票所後，不得再次進入投票所投票。
（四）�選舉人或其陪同家屬不得攜帶手機及其他攝影器材進入投票所，違反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

零六條第一項規定，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
（五）�任何人不得於投票所以攝影器材刺探選舉人圈選選舉票內容。違反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零

六條第二項規定，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下罰金。
（六）�選舉人圈選後，不得將圈選內容出示他人，違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零五條規定，處二年以

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下罰金。
（七）�在投票所或開票所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經投票所主任管理員會同主任監察員令其退出，而不退出者，依

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零五條之規定，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下罰金：
1. 在場喧嚷或干擾勸誘他人投票或不投票，不服制止。
2. 攜帶武器或危險物品入場。
3. 有其他不正當行為，不服制止。

（八）�選舉人領得選舉票後，應立即使用本會製備之圈選工具，自行圈選，並將選舉票摺疊投入票匭，不得逗
留；如將選舉票攜出投票所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零八條第一項規定，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科新臺幣ㄧ萬五千元以下罰金；如將選舉票以外之物投入票匭，或故意撕毀領得之選舉票者，依
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一十條第八項之規定，處新臺幣五千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

（九）�在投票所四周三十公尺內，喧嚷或干擾勸誘他人投票或不投票，經警衛人員制止後仍繼續為之者，依
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零八條第二項規定，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一萬五千元以
下罰金。

（十）�選舉票圈選示範圖如下（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各種書件表冊格式七之（三）地方公職人員選舉選舉票
式樣）：

號 　 次 相 　 片 姓 　 　 　 　 名

圈 選 欄 號 次 欄 相 片 欄 候 選 人 姓 名 欄

※ 請使用本會製備之圈選工具圈蓋選舉票，選舉票「蓋章」或「按指印」，無效。

四、選舉票顏色：粉紅色。

五、選舉票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無效：

（一）圈選二人以上。
（二）不用本會製發之選舉票。
（三）所圈位置不能辨別為何人。
（四）圈後加以塗改。
（五）簽名、蓋章、按指印、加入任何文字或符號。
（六）將選舉票撕破致不完整。
（七）將選舉票污染致不能辨別所圈選為何人。
（八）不加圈完全空白。
（九）不用本會製備之圈選工具。

踴躍投票，慎重圈選勿用私章。

遵守選舉法令，宏揚法治精神。

拾起「抹布」　擦亮「社會」
檢舉賄選熱線 0800-024-099 按 4
或 110


